
 
 

 
SKH Tsang Shiu Tim Secondary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Ltd 

Notice for Annual General Meeting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GM”) of the SKH Tsang 
Shiu Tim Secondary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Ltd is scheduled to be held on 18 
September 2021 (Saturday) at 15:00 at SKH Tsang Shiu Tim Secondary School.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are hereby attached:– 
1. Agenda of the AGM 
2. Proxy Appointment Form for the AGM 
3. Alumni Manager Election Rules (existing version and proposed amendments) 
 
Members are reminded of the right to vote by proxy on resolutions other than election. 
 
Information on membership registration is available on the school’s website at: 
https://www.skhtst.edu.hk/alumni-association.  
 

27 August 2021 
  



 
 

 
SKH Tsang Shiu Tim Secondary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Ltd 

Agenda for General Meeting 
 
Date: 18 September 2021 (Saturday)  
Time: 15:00 
Venue: SKH Tsang Shiu Tim Secondary School 
 
Agenda: 
1. Annual Report by the Chairperson 
2. Annual Financial Report 
3.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Alumni Manager Election Rules 
4. A.O.B. 
  



 
 

 
SKH Tsang Shiu Tim Secondary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Ltd 
Proxy Appointment Form for the 2021 Annual General Meeting 

 
Important Notice  
1. This Proxy Appointment Form is issued for the purpose of the 2021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GM”) of SKH Tsang Shiu Tim Secondary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Ltd.  

 
2. Any appointment of proxy must be by way of this Proxy Appointment Form.  

 
3. Pursuant to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voting by proxy is allowed at a general 

meeting on resolutions other than for the election of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4. A proxy may, but need not be, a member. 
 
5. To by valid, this Proxy Appointment Form must be completed and delivered to 

SKH Tsang Shiu Tim Secondary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Ltd no later than 48 
hours before the AGM. Submission shall be by mail to the following address:  

 
“SKH Tsang Shiu Tim Secondary School, 6 Tak Hau Street, Wo Che Estate, 
Shatin, N.T., Hong Kong 

 
Attn: SKH Tsang Shiu Tim Secondary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Ltd 

 
Re: AGM Proxy Appointment Form” 

 
Data Collection Policy 
We are committed to protecting the privacy, confidentiality and security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we hold by complying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with respect to the management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from you will be used for the purpose of the AGM. We will not provide your 
personal data to third parties for unrelated purposes without your consent. 
 
By submitting this Proxy Form, you are deemed to have accepted this Data Collection 
Policy. 
 
  



 
 

 
SKH Tsang Shiu Tim Secondary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Ltd 
Proxy Appointment Form for the 2021 Annual General Meeting 

 
Information of the Appointor 

Full Name in English: 
 
 

Full Name in Chinese: 
 
 

Address: 
 
 

Last school year: 
 
 

Level attended (e.g. F.6): 
 
 

Information of the Appointee 

Full Name in English: 
 
 

Full Name in Chinese: 
 
 

 
I, the Appointor, being a member of SKH Tsang Shiu Tim Secondary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Limited, hereby appoint the Appointee as my proxy. 
 
My proxy is authorised to vote on my behalf at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r any 
adjournment of the meeting) on 18 September 2021.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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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umni Manager Election Rules (existing version)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校友會 

校友校董選舉選舉章則 

 

第一章 導言 

第一條 簡稱  

1.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校友會校友校董選舉章則》可被簡稱為選舉章則。 

  

第二條 釋義  

在選舉章則內，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 

1. 「本會」指聖公會曾肇添中學校友會。 

2. 「校方」指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3. 「校友」指曾於聖公會曾肇添中學就讀一年或以上並已離校的人士。 

4. 「法團校董會」指聖公會曾肇添中學法團校董會。 

5. 「條例」指《教育條例》(香港法例第 279章)。 

  

第三條 章則目的  

1. 此份選舉章則的目的，在於規定產生條例中第 40AP(4)的校友校董提名人的

選舉程序。 

2. 本會須提名選舉章則規定程序下的當選人，出任法團校董會的校友校董。 

  

第二章 選舉法 

第一條 校友校董選舉   

1. 校友校董為代表校友出任校董之人士，須經由選舉產生。 

2. 新選出的校友校董在新一屆的校董會任職，任期為兩年。 

3. 校友校董設有連任限制——最多可連任兩次，即六年後不能再連任，但卸任

兩年後可以再次參選新一屆校友校董選舉。 

4. 如校友校董為任期中補選產生，該任期亦視作一任任期。 

  

第二條 選舉主任及上訴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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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舉設選舉主任一人，由本會幹事會選出，負責制定在選舉章則規定下該屆

選舉之各項細節、主持選舉及處理一切有關部門選舉之事宜。就該屆選舉而

言，除非上訴委員會另有決定，選舉主任就上述事宜的決定乃最終決定。 

2. 選舉設上訴委員會，由本會幹事會負責籌組，由三名人士組成，該等人士可

以是或不是校友，但不得是該屆選舉的候選人、提名任何候選人的選民、或

是選舉主任。  

 

第三條 候選人資格  

3. 候選人須符合條例的規定，即 

i. 不能處於破產狀態；  

ii. 不能曾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已犯可判監禁的刑事罪行；  

iii. 若已年滿 70 歲，必須出示由註冊醫生於申請成為候選人的日期前兩個

月內發出並證明候選人在健康方面適合校友校董職能的醫生證明書；  

iv. 不能已註冊為 5 間或多於 5 間學校的校董； 

v. 每年最少有 3 個月在香港居住。 

4. 為保持校友校董選舉的公平和公開，候選人不一定要是本會會員，但必須為

校友。  

5. 必須在提名期開始之前一天滿 21 歲。  

  

第四條 選民資格  

1. 為保持校友校董選舉的公平和公開，選民不一定要是本會會員，但必須為校

友。  

2. 必須在提名期開始之前一天滿 18 歲。  

 

第五條 候選人提名  

1. 校友校董選舉的提名期為二十八日。  

2. 候選人要有五個合資格的選民作提名人才可獲參選資格。  

3. 每名合資格的選民只可提名一名候選人。  

4. 候選人不能提名自己。  

5. 選舉主任及上訴委員會成員不能當候選人和提名人，也不能公開支持任何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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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人。  

6. 所有提名表格須為正本，唯提名人可複印以作存檔證明。  

7. 提名表格可親身或郵遞到該屆選舉之選舉主任所指定的地址。  

8. 提名表格需於截止日期 18 時 00 分前遞交至指定地點。  

9. 如以郵遞方式提交，將以提交郵件上之郵蓋印章決定有否超過截止日期。  

10. 提名人需為提名檔能否準時及準確遞交至指定地點負責。  

11. 提名期結束後，已提交的有效提名名單會在本會網站列出。  

  

第六條 投票  

1. 投票與選舉論壇可同日進行。  

2. 選舉不設投票人數下限。  

3. 選舉採用暗票的投票方式。  

4. 選舉設有自動當選機制，即若只有一名候選人，該候選人便會自動當選為校

友校董。  

5. 選舉以獲得最高票數之候選人當選。  

6. 若多於一名候選人同獲最高票數，即於當天立即進行第二輪投票，第二輪投

票之候選人只限第一輪投票中同獲最高票數者；第二輪投票仍取簡單多數原

則選出當選者；若第二輪投票中仍有多於一名候選人獲同最高票數，則從第

二輪投票中最高票數之候選人當中抽籤決定當選人。  

7. 選舉主任須宣佈選舉結果： 

(a) 若於提名期結束後沒有收到任何有效提名，選舉主任須於本會網頁宣佈

該次選舉無人當選；本會幹事會須決定是否重新開展選舉程序，或於該

屆不提名校友校董。  

(b) 若於提名期結束後只收到一份有效提名，選舉主任須於本會網頁宣佈該

位候選人自動當選，為該次選舉的當選人。  

(c) 若於提名期結束後收到多於一份有效提名，選舉主任須在投票結束後，

核實投票結果，並依選舉章則的規定，即場宣佈哪一位候選人為該次選

舉的當選人。  

 

第七條 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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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任何人對選舉主任的決定有任何疑問，須於選舉主任宣佈選舉結果後 7 

天內書面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上訴委員會須盡快決定是否受理該上訴; 

若果受理，須盡快裁決。   

2. 上訴委員會如認為有充份的理由，可受理逾期提出的上訴。  

3. 上訴委員會可確認、更改或撤銷選舉主任的決定，包括重新甄別當選人、與

及指示重新進行選舉。  

4. 上訴委員會若意見未能一致，則以多數取決。若不能有多數意見，則該上訴

須被視為不成功，選舉主任的決定須予維持。  

5. 上訴委員會須以書面宣佈決定及說明決定的理據。  

  

第八條 補選機制  

1. 若校友校董在任內身故、辭職或任何原因令該崗位出缺，除了下述第 2 款

的情況，本會幹事會須安排補選。 

2. 若校友校董的崗位出缺時該屆任期只剩 3 個月或以下，則不必進行補選。  

  

第三章 章則解釋及修訂 

第一條 修訂權  

1. 本會幹事會享有本章則之修訂權。  

2. 選舉章則及所有修訂須於本會會員大會通過。  

 

第二條 解釋權  

1. 本會幹事會享有本章則之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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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umni Manager Election Rules (with proposed amendments)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校友會 

校友校董選舉選舉章則 

 

第一章 導言 

第一條 簡稱  

1.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校友會校友校董選舉章則》可被簡稱為「選舉章則」。 

  

第二條 釋義  

在選舉章則內，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 

1. 「本會」指聖公會曾肇添中學校友會。 

2. 「校方」指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3. 「校友」指曾於聖公會曾肇添中學就讀一年或以上並已離校的人士。 

4. 「法團校董會」指聖公會曾肇添中學法團校董會。 

5. 「條例」指《教育條例》(香港法例第 279章)。 

5.6. 「選舉」指聖公會曾肇添中學校友會校友校董選舉。 

  

第三條 選舉章則目的  

1. 此份本選舉章則的目的，在於規定產生條例中第 40AP(4)的校友校董提名人

的選舉程序。 

2. 本會須提名於選舉章則規定程序下的當選人，出任法團校董會的校友校董。 

  

第二章 選舉法 

第一條 校友校董選舉   

1. 校友校董為代表校友出任校董之人士，須經由選舉按本選舉章則規定之方式

產生。 

2. 新選出的校友校董在新一屆的法團校董會任職，任期為兩年。 

3. 校友校董設有連任限制——最多可連任兩次，即六年後不能再連任，但卸任

兩年後可以再次參選新一屆校友校董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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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校友校董為任期中補選產生，該任期亦視作一任任期，其任期為前任校董

餘下之任期。 

  

第二條 選舉主任及上訴委員會  

1. 每屆選舉設選舉主任一人，由本會幹事會任命。選出，負責制定在選舉章則

規定下該屆選舉之各項細節、主持選舉及處理一切有關部門選舉之事宜。就

該屆選舉而言，除非上訴委員會另有決定，選舉主任就上述事宜的決定乃最

終決定。 

2. 選舉主任的職責包括 

i. 主持該屆選舉； 

ii. 制定有關該屆選舉之各項細節； 

iii. 適時透過其指定的渠道，就該屆選舉的安排及結果作出公佈； 

1.iv. 處理一切有關該屆選舉之事宜。 

3. 選舉設上訴委員會，由本會幹事會負責籌組，由三名人士組成，該等人士可

以是或不是校友，但不得是該屆選舉的候選人、提名任何候選人的選民、或

是選舉主任。 

2.4.  就該屆選舉而言，除非上訴委員會另有決定，選舉主任就有關該屆選舉之

一切決定皆為最終決定。 

 

第三條 候選人資格  

3.1. 候選人須符合條例在該屆選舉時對校董資格的所有規定。的規定，即 

i. 不能處於破產狀態；  

ii. 不能曾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已犯可判監禁的刑事罪行；  

iii. 若已年滿 70 歲，必須出示由註冊醫生於申請成為候選人的日期前兩個

月內發出並證明候選人在健康方面適合校友校董職能的醫生證明書；  

iv. 不能已註冊為 5 間或多於 5 間學校的校董； 

v. 每年最少有 3 個月在香港居住。 

4.2. 為保持校友校董選舉的公平和公開，候選人不一定要是本會會員，但必須為

校友。  

5.3. 候選人必須在提名期開始之前一天滿 21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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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選民資格  

1. 為保持校友校董選舉的公平和公開，選民不一定要是本會會員，但必須為校

友。  

2. 選民必須在提名期開始之前一天滿 18 歲。  

 

第五條 候選人提名  

1. 校友校董選舉的提名期為二十八日。  

2. 候選人要有五個合資格的選民作提名人才可獲參選資格。  

3. 每名合資格的選民只可提名一名候選人。  

4. 候選人不能提名自己。  

5. 選舉主任及上訴委員會成員不能當候選人和或提名人，也不能公開支持任何

候選人。  

6. 所有提名表格須為正本，唯提名人可複印以作存檔證明。  

7. 提名表格須於選舉主任指定的日期和時間之前，按選舉主任指定的方式提交

到指定地點。可親身或郵遞到該屆選舉之選舉主任所指定的地址。  

8. 提名表格需於截止日期 18 時 00 分前遞交至指定地點。  

9.8. 如以郵遞方式提交，將以提交郵件上之郵蓋印章決定有否超過截止日期。  

10.9.提名人需為提名檔文件能否準時及準確遞交至指定地點負責。  

11.10. 提名期結束後，已提交的有效提名參選人名單及其政綱會在本會網站公

佈，參選人亦可以其他方式自行作宣傳列出。  

  

第六條 投票  

投票與選舉論壇可同日進行。  

1. 投票可在選舉主任指定的日期、時間和地點進行。 

2. 選舉不設投票人數下限。  

3. 選舉採用暗票的投票方式。  

4. 選舉設有自動當選機制，即若只有一名候選人，該候選人便會自動當選為校

友校董。  

5. 選舉以獲得最高票數之候選人當選。  



 4 

6. 若多於一名候選人同獲最高票數，即於當天立即進行第二輪投票，第二輪投

票之候選人只限第一輪投票中同獲最高票數者；第二輪投票仍取簡單多數原

則選出當選者；若第二輪投票中仍有多於一名候選人獲同最高票數，則從第

二輪投票中最高票數之候選人當中抽籤決定當選人。  

7. 選舉主任須宣佈選舉結果： 

i. (a) 若於提名期結束後沒有收到任何有效提名，選舉主任須於本會網頁

宣佈該次選舉無人當選；本會幹事會須有權決定是否(1)重新開展選舉

程序、(2)指定某一合資格人士擔任校友校董，或(3)於該屆不提名校友

校董。  

ii. (b) 若於提名期結束後只收到一份有效提名，選舉主任須於本會網頁宣

佈該位候選人自動當選。，為該次選舉的當選人。  

iii. (c) 若於提名期結束後收到多於一份有效提名，選舉主任須在投票結束

後，核實投票結果，並依選舉章則的規定，即場宣佈哪一位候選人為該

次選舉的當選人。  

 

第七條 上訴  

1. 若任何人對選舉主任的決定有任何疑問反對，須於選舉主任宣佈選舉結果後 

7 天內以書面形式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並提出有關上訴的理據及證據。

上訴委員會須盡快決定是否受理該上訴; 若果受理，須盡快裁決。   

2. 上訴委員會如認為有充份的理由，可受理逾期提出的上訴。  

3. 上訴委員會可確認、更改或撤銷選舉主任的決定，包括重新甄別當選人、與

及指示重新進行選舉。  

4. 上訴委員會若意見未能一致，則以多數取決。若不能有多數意見，則該上訴

須被視為不成功，選舉主任的決定須予維持。  

5. 上訴委員會須以書面宣佈決定及說明決定的理據，該決定為有關上訴的最終

決定。  

5.6. 上訴委員會有權就上訴的安排及程序作出指引。 

  

第八條 補選機制  

1. 若校友校董在任內身故、辭職或任何原因令該崗位出缺，除了下述第八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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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款的情況，本會幹事會須安排補選。 

2. 若校友校董的崗位出缺時該屆任期只剩 3 個月或以下，則不必進行補選。  

  

第三章 選舉章則解釋及修訂 

第一條 修訂權  

1. 本會幹事會享有本選舉章則之修訂權。  

2. 選舉章則及所有修訂須於本會會員大會通過。  

 

第二條 解釋權  

1. 本會幹事會享有本選舉章則之解釋權。 

 

第三條 通過 

1. 此版本之選舉章則於 2021年 9月 18日經聖公會曾肇添中學校友會會員大

會通過。 

 
 
 


